龙岗区在站博士后人员生活补助申请表（首次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移动电话：

	博士后姓名
	
	性别
	
	国籍
	
	是否全职
	

	身份证号码
	
	专业
	

	联合培养单位
	
	进站时间
	

	深圳招收进站博士后

人员备案通知书编号
	
	何时何院校

获博士学位
	

	进站审批单位
	
	进站前在职单位
	

	申请进站时

身份
	□ 统招统分   □ 定向委培   □ 留学回国    □ 在职人员   □ 现役军人   □ 其他
	在站单位
	

	现人事关系

所在单位
	
	在站单位

机构代码证
	

	研究课题
	

	考核类型
	
	考核时间
	
	考核结果
	

	是否获得市级生活补助
	
	市级生活补助公示批次
	
	获取市级生活补助时间
	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补助经费
	           万元
	博士后个人

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人

银行帐号
	
	开户银行名称
	

	申请人

签名
	申请人签字：

  年  　月  　日
	设站单位意见

	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年  　  月  　 日

	区人力资源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 　日



	龙岗区人才工作联席会议

审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　月  　日




备注：“获取市级生活补助时间”是指获得深圳市在站博士后人员生活补助的到账时间，以银行流水账单及历史明细查询的到账日期为准。
附件2：





编号：








